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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盈利預告

本公告乃芯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

資者，基於對本集團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該年度」）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

賬目所作初步評估及董事會目前可得資料，本集團預期於該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利潤約 140百萬港元至 170百萬港元，與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100百萬港元相比，增幅約40%至70%。

該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增長，主要由於對本集團集成電路晶片及其他電子

元器件的需求整體上升。受惠於AI技術蓬勃發展及市場需求日增，本集團旗下有

關AI基礎設施建設的業務單元，即光通訊及存儲產品，於該年度錄得顯著增長。

本公告僅以董事會參照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及目前可得資料所作的初步評估為依

據，有關資料未經本公司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審閱或審核。上述資料數據將進行

最終確定及必要調整（如有）。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本集團有關該年度的年度業

績公告預期將於2026年3月底前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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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芯智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田衛東

香港，2026年2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田衛東先生（董事長）、劉紅兵先生、麥漢佳

先生及鄭鋼先生，非執行董事黃梓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明哲博士、許微女

士及林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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